株洲市芦淞区绿化提质专项
-翠塘湖维护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 

第一条  翠塘湖维护项目资金来源由区财政局统筹安排。资金管理应遵循国库支付管理办法,在贺家土街道办事处设立项目专户,按规定使用。

第二条  项目总费用包括: 更换水体水电费、湖面垃圾清理人工费、周边环卫保洁劳务费、相关设施采购费、垃圾托运费等。

第三条  资金拨付使用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，不准擅自调项、扩项、缩项，不准擅自拆解、挪用资金。
第五条 严格专项资金初审、审核制度，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续，翠塘湖维护项目专项资金审批程序，以该项资金文件要求为准。
第六条 专项资金报账拨付要附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凭证。

第七条 加强审计监督，对翠塘湖维护项目专项资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督查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
